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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學生專業技能證照暨競賽獎勵辦法 
 

民國 90 年 9 月 3 日 9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1 年 9 月 3 日 91 學年度第 1 學期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2 年 3 月 25 日 9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4 年 3 月 22 日 9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5 年 9 月 19 日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7 年 9 月 16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8 年 9 月 15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9 年 12月 7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7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2年  9月 10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4 年 11 月 3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重訂通過 

民國 105 年 8 月 31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5 年 11 月 29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7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6 年 9 月 4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7 年 6 月 5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9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8 年 6 月 11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0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8 年 11 月 12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9 年 6 月 23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0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0 年 6 月 22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0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0 年 12 月 7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1 年 1 月 4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2 年 6 月 6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4 年 6 月 3 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5 年 5 月 5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實踐技職教育理念及特色，提高學生專業技能，鼓勵學生參與國內外技能競賽，獎

勵學生取得專業證照及競賽獲獎者，特訂定「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學生

專業技能證照暨競賽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學生係指本校各學制學生於就學期間(包括：報名時仍具本校學籍者)取得專業

技能證照者，或參與國內競賽三個含以上單位或團隊參賽，或國際競賽三個含以上國家

參賽獲獎者。另新生於就讀本校前(該年2月起至開學日前)取得之證照，核予記功獎勵，但

不發獎勵金。 
國內競賽，係指比賽地點在國內者，皆以國內競賽認列；國際競賽，係指比賽地點在他
國；大陸港澳地區比照國內競賽辦理。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專業技能證照及競賽項目，須經本校各所系科提送「學生專業技能證照暨競賽

獎勵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之相關證照或代表本校參加國內或國際競賽得獎或屬於創新

創業等才可申請。 

畢業後才能取得之專業技能證照，若未就讀本校者，獎勵金以核發該項獎勵金的四分之一。

欲新增之獎勵項目，均需提送「學生專業技能證照暨競賽奬勵審查委員會」審議。 

獎勵種類、項目、級別及獎勵方式如附表。非政府機關發給之證照獎勵除資訊類大師級

外，其他證照級別上限為等同單一級；若資訊類大師級證照是由 4 張證照所換得者，僅

獎勵大師級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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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各項獎勵申請流程如下： 

一、 申請證照獎勵者，請學生至「教務資訊系統」登錄資料，上傳證照、佐證資料 (含證

明文件)。證照需正反面，證照背面無資料者，請註明清楚；並上傳第一銀行或郵局存

款簿封面，便於獎勵金轉帳；若無上傳存款簿封面，則另以支票發放。 

二、 申請競賽獎勵者，請學生至「教務資訊系統」上傳簡章、參賽名單及得獎獎狀或證明

實物，並上傳第一銀行或郵局存款簿封面，便於獎勵金轉帳。若無上傳存款簿封面，

則另以支票發放。 

三、 技能證照暨競賽獎勵所得之獎項，各所系科得於本校或系科網站公告該技能證照暨競

賽得獎事蹟。 

四、 申請獎勵開放時間如下：當年 2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取得之證照或競賽獲獎，請於

該年 2 月 1 日起至 10 月 15 日止上網填報；當年 8 月 1 日至次年 1 月 31 日取

得之證照或競賽獲獎，請於該年 8 月 1 日起至次年 4 月 15 日止上網填報。各所系

科請於每月 22 日前上網查核學生申請證照競賽獎勵資料，核對無誤後，至系統設定

「系辦審核通過」，並於上學期 10 月 16 日前，下學期 4 月 16 日前列印總表並由

承辦人及所系科主任核章後，送交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輔導組審查。 

五、 另，所有獲得之證照或競賽獲獎全年度皆開放上傳系統，但未於上列時間登入系統者

無法獲得對應獎勵。畢業後才能取得之專業技能證照，若未就讀本校者，應於規定期

限内主動向該系科提出申請。 

六、 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輔導組彙整各所系科申請獎勵總表，審核無誤後，再提送獎勵審

查委員會審議，審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辦理獎勵金核發。 

第五條 獎勵審查委員會設置，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究發展處處長、會計室

主任、研究所所長、各系(科)中心主任組成，校長兼任主任委員，實習就業輔導組組長

為執行秘書。每學期召開委員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會議由主任委員主持，主

任委員不克出席時，得指定委員代理之。 

第六條 本辦法所指獎勵項目皆由各所系科經系務會議討論通過，提送「學生專業技能證照暨競賽

獎勵審查委員會」審議，並陳校長核定且公告於網站者，新增項目亦同。 

第七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研究發展處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開始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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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獎 勵 種 類 級 別 獎 勵 金 獎勵方式 備 註 

共

通

技

能

證

照 

語 文

能 力

檢 定 

B2  
小功貳次 

 

B1   

A2  小功壹次  

資訊類 大師級  小功貳次  

其 他 類 別 
資訊類大師級外，其他證照級別上限為等同單一級 

 小功壹次  

專門職業
及 

技術人員
考試 

高 等 
考 試 

 

貳仟元 

 

大功壹次 

獎勵金僅發與就讀所系科提送 
「學生專業技能證照暨競賽獎 
勵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直接
相關之考試。 

普 通 考 試  小功壹次  

專業

技能

證照 

技

術

士 

甲 

 

伍仟元 

 

大功貳次 

獎勵金僅發與就讀所系科提送 
「學生專業技能證照暨競賽獎 
勵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直接
相關之證照。 

乙 貳仟元 大功壹次 

1. 非政府機關核發之證照不發
獎勵金。 

2. 獎勵金僅發與就讀所系科
提送「學生專業技能證照
暨競賽獎勵審查委員會」
審議通過直接相關之證
照。 

丙  小功壹次  

單一級 柒佰元 小功貳次 
獎勵金僅發就讀幼保系科考取 
保母證照及高福系考取照顧服
務員證照。 

其他類別 
 

小功貳次 
其他證照級別上限為等同單一
級 

專業

技能

競賽 

國
內 

冠 軍 參仟元 
大功壹次 

 

亞 軍 貳仟元  

季 軍 壹仟伍佰元  

 

 

其他名次(例如第

四、五、六名) 

 

 

捌佰元 

 

 

小功壹次 

1. 限中央行政機關主辦；縣、
市政府與民間團體、機構
舉辦之競賽，不發獎勵
金。 

2. 「優選」、「佳作」與「入圍」
非名次，不發獎勵金。 

國
際 

冠 軍 壹萬伍仟元 
大功貳次 

 

亞 軍 壹萬元  

季 軍 柒仟伍佰元  

其他獎項 參仟元 大功壹次  

附記 
上述競賽獎勵金為個人競賽，
團體競賽獎勵金，則依參賽人 
數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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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國際學生華語學習成就獎金 

學期 華測級數 獎金 記功獎勵 備註 

入學第一

學年期間 

通過B1或B2 

獎金5,000，且

就讀四技期間每

學期減免學雜費

4000元。 

小功2次 

擇一申請，限申

請一次，不得重

複申請。 
通過C1（含）

以上 

獎金10,000，且

就讀四技期間每

學期減免學雜費

4000元。 

小功2次 

入學第二

學年起 

通過B1或B2 

次學期起每學期

減免學雜費4000

元。 

小功2次 

限申請一次。入

學第一學年期間

已申請者不得重

複申請。 

通過C1（含）

以上 

獎金5,000元，

次學期起每學期

減免學雜費4000

元。 

小功2次 

限申請一次。入

學第一學年期間

已申請者不得重

複申請。 

說明： 

1. 本表適用於114學年度第2學期後入學之國際學生。 

2. 學生須於研發處公告期限內將華測證書上傳至本校學生證照獎勵登錄系統後方可提出獎金申請。 

獎金發放時間依照研發處學生證照獎勵辦法規定時間辦理。 


